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板等違規情況嚴重，一旦發生交通意外，輕則皮肉擦傷，重則

腦傷骨折，甚至斷送寶貴性命。本席要求內政部務必針對兒童

交通車超載與家長違規載送學童情況加強稽查取締，並應於兩

週內提出學童交通車安全管理與駕駛素質評鑑制度等改善計畫

，以保障學童安全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根據新北市警方統計，自 4 月初開始短短半個月，發現托兒所、安親班、補習班兒童交通

車超載情形嚴重，另外也查獲 8 輛交通車無照駕駛、7 件闖紅燈。警方同時也取締家長騎機

車載送學童違規事項，查獲 250 件兒童未戴安全帽、34 件機車超載、43 件兒童站在腳踏板

。兩週內竟有數百件兒童上下學交通違規事項，一旦發生車禍後果堪慮。 

二、雖然大部分家長認為學校與住家短短數分鐘車程，為了節省時間未幫學童戴上安全帽，也

經常出現超載、孩童站立於機車腳踏板情形，此舉雖可省下些許時間，但往往因貪圖一時

之便，在發生車禍事故時，造成許多無可彌補的傷害。 

三、目前各縣市政府均有安親班、補習班等學童交通車管理規則、辦法，仍不斷發生如台北市

大安國小外各家安親班、補習班交通車二十多名學童擠進九人座客車的誇張超載情形，且

交通車外觀顏色、標示皆不符規定；新北市甚至還有無照駕駛、闖紅燈等重大違規事項。

可見各地方縣市政府、學校等對於學童交通車相關安全措施積極度仍有努力空間，不禁讓

人為孩童上下學交通安全捏把冷汗。 

四、本席認為內政部需第一，積極查緝補習班、安親班等學童交通車超載、駕駛違規等情事。

第二，研議學童交通車安全管理與駕駛素質評鑑制度，定期至各縣市查核。第三，加強取

締家長騎機車載送學童違規事項，並制訂有效的宣導計畫。 

（十四）本院江委員惠貞，針對節能減碳、休閒樂活觀念風行，騎乘自

行車成為受國人歡迎的運動與通勤方式。但自行車騎士發生交

通意外，造成傷亡時有所聞，故本席要求交通部應於三個月內

擬定「自行車教育與管理規則」，降低自行車肇事意外事件中

因未戴安全帽導致頭部受創傷之比例，以確保自行車騎士之生

命安全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根據衛生署國民健康局發布的「自行車事故傷害之探討與防制對策」中指出，自行車騎士

有戴安全帽者，比沒戴者的死亡危險性低了 12%，而發生等級 9 分以上的「嚴重受傷」則

會降低 27%。美國研究調查也發現，每年約有 9 百人因自行車事故死亡，50 多萬人因此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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害就醫。研究中也指出，騎車時戴安全帽則可降低 85%的頭部外傷風險、降低 88%腦損傷

風險。 

二、第 1273 期《商業週刊》亦提到騎腳踏車並沒有想像中安全，主要因為腳踏車一旦遇到摔車

意外，騎士往往是整個人飛出去，若頭部高速著地，造成的腦部傷害，並不亞於摩托車意

外。另外，美國研究發現，在時速 24 公里的撞擊下，配戴符合標準的自行車安全帽，大約

可吸收九成以上的衝擊力，讓傷害保持在人體可以承受的範圍內。且安全帽之硬帽殼亦可

保護臉部降低外傷風險。 

三、另外，根據交通部運輸研究所統計國內鐵馬族約有 70 萬人，且仍在快速成長中。鑑於市區

道路空間有限，加上面對機車競爭，常發生自行車騎上人行道、或與慢車道共用的情況，

險象環生。俗話說：「汽車鐵包肉，機車肉包鐵。」自行車的安全性，比機車更脆弱。自

行車外傷個案正逐漸增加中，自行車騎士摔倒、跌落山谷、遭追撞造成傷亡等意外層出不

窮，若騎士與附載乘客能戴安全帽，可有效降低死亡、外傷機率。 

四、然現行並無任何為自行車駕駛宣導教育與管理規則，故本席建請交通部應於三個月內擬定

「自行車教育與管理規則」，降低自行車肇事意外事件中，因未戴安全帽導致頭部受創傷

亡比例，以確保自行車騎士之生命安全。 

（十五）本院許委員忠信，針對台灣電力公司屢屢以虧損為名義作為調

整電費之理由，現今政府帶頭漲價，電費確定漲幅超過 1 成 6，
政府施政完全不苦民所苦。台電工會更在公開網站中貼文表示

「電費漲價干台電員工何事」，顯然台電內部員工亦自認為電

費漲價與經營績效之間並無關連，何以經濟部放任台電以「盈

餘績效」獎金提撥，招待員工出國旅遊，更讓民眾對政府施政

失去信心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台電總經理李漢申表示台電連年來虧損原因，主要是受到國際燃料價格不斷上升影響，

2011 年底累計虧損已高達 1,179 億元，再加上 2012 年 1 至 3 月虧損也有 197 億元，目前總

共累計虧損 1,376 億元，因此不得不調整電價。 

二、經濟部「電力及天然氣價格諮詢委員會」4 月 11 日敲定電價調整原則，民生用電每度將漲

0.45 元到 1.33 元，漲幅逾 1 成 6。4 口之家平均每月用電約 350 度，將月增 111 元支出，每

月平均電費將從 886 元暴增到 997 元，夏月平均用電 427 度，4 口之家平均電費更將從

1,287 元漲到 1,455 元。經濟部並授權台電實施「浮動電價」，未來每季漲幅在 3%以內都可

自行調漲。 

三、油價 4 月初每公升才大漲逾 3 元，如今電價再漲，勢必帶動物價漲風，而證所稅、健保調


